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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得民法者得天下&rdquo;，这是律师资格考试时期大家对民法的评价。
在2000年以前的律师资格考试中，民法的分值大概在150分（400分总分）左右，此后逐年下降。
如果不包括论述题中涉及民法的分值，每年在80分上下浮动，与600分的总分相比，就只能是一个部门
法了。
可以相信，在今年的考试中，民法的分值将保持这个水平，这就意味着民法不再是司法考试的重头戏
了！
然而风光不再的民法，却以不断的修法，庞杂的内容不断挑战我们的记忆极限。
如何在复习中采用一个正确的方法，以最少的时间获得满意的结果对所有考生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
　　一、体系化的民法及学习的体系化　　每年的司法考试大纲都会在基本要求中强调&ldquo;全面把
握民法的体系，理解民法的各项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及联系，尤其是民法总则对民法各项具体制
度的指导作用&rdquo;，可见民法的体系是民法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每个通过考试的考生必须掌握的
前提。
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是大陆法系立法的特点，客观上则给初学者增加了学习的难度：总则规
定太抽象，比具体规定更难以理解，但不了解总则，又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的制度。
具体到司法考试，大量的知识叠加型题目，让很多&ldquo;只见树木，不见森林&rdquo;的考生难以适
应。
如多年在考试中出现的&ldquo;狗咬人&rdquo;的题目，其主要考点固然是饲养动物致损的问题，但在
考试中绝不仅仅只考《民法通则》第127条（现在是《侵权责任法》第78条到第84条）规定的内容，它
往往要结合别的知识点进行考查，如紧急避险或者共同侵权等内容。
这种多方面知识叠加的题目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对民法要有体系性认识，能够对整个民法的体系了然于
胸。
　　理解民法体系的关键概念是民事法律关系，整个民法学的内容就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展开。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内容三个方面，民事法律事实则是法律关系的变动原因。
对照大纲，可以发现，除了第一章民法概述以外，大纲围绕三个要素和法律事实展开：公民和法人两
章是关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探讨；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则是法律事实的探讨；物权、债权、
人身权、侵权责任是法律关系内容的探讨。
上述体系中，又以意定的法律关系变动原因&mdash;&mdash;民事法律行为最为重要，整个合同法、担
保法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这种意定的法律事实的进一步具体化。
如果能够很好地把握这样一个体系，不仅对司法考试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后的法律工作，形成法律
意识都有积极意义。
　　如果有对民法体系的认识，就可以通过知识树的方式很好地将整个民法的内容串在一起，并通过
这样的一种方法帮助记忆，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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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不仅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突破
口。
从律考转变为司考后，使得更多适合条件的考生热衷于此，司法考试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市场，辅导用
书层出不穷。
然而在众多的司考辅导用书当中，如何作出选择便成了备考考生一个头痛的问题。
　　司考该用何种辅导用书？
我们认为，要用“看一本就能通的”书。
为了达成此目的，我们使本书具备了如下特色：　　特色一：名师编著、套书完整　　本书共分八册
，由来胜全方位法律人培训力邀各科司考名师亲自执笔。
　　特色二：内容精炼、针对性强　　本书强调内容的精炼和实战性。
　　特色三：体例安排科学合理　　根据考纲的要求及体系，以考点为核心，从多个角度为考生提供
有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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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释疑〕虽然兰某曾经从事过反对甲国政府的政治活动，但此次甲国对其的追诉并非由于其反对
甲国政府的政治行为，而是其跨国人口和毒品贩卖活动，兰某向乙国请求庇护的真正原因在于逃避甲
国对其犯罪行为的追诉，不应给予其政治庇护。
因此，A项是错误的。
纳某虽然逃入地位比较特殊的乙国领事馆，但乙国领事馆仍在甲国境内，纳某并未进入一个甲国以外
的主权领域内，不存在引渡的问题。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领馆和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不得将领馆官舍充作任何与执行
领事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且领馆和领事人员的该行为不属对其侨民的保护，因此，B项也是错误的
。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并没有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规定，领事裁判权是清末时期，外国侵略者在强迫
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体现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害。
C项明显错误。
普遍管辖权原则，亦称为世界性管辖原则。
这项原则从根本上突破了前述国际法的管辖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一个国家对一系列严重的国际犯罪行为，如海盗罪、贩毒罪、贩卖奴隶罪和危害
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罪等这样一些为各国签署的国际公约规定的国际犯罪，无论这些罪犯在何地发现，
都有权行使刑事管辖权。
乙国可以对兰某的行为进行起诉。
由于甲乙国间不存在引渡公约，因此，乙国并没有将兰某交给甲国审判的义务。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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